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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终止控制权转让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：

1、本次控制权转让情况：2025 年 12 月 26日，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控股股东广西瑞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盈资

产”）与天津潮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潮成创新”）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潮成

创新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瑞盈资产持有的公司股份 32,666,66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19.09%，股份转让对价为 63,000.00 万元人民币（大写：人民币陆亿叁仟万元整）。本次协

议转让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潮成创新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张雁女士。

2、本次终止控制权转让的情况：公司于 2026 年 2月 12日，收到控股股东瑞盈资产出

具的《通知函》，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，受让方潮成创新应于协议签署当日（即 2025

年 12 月 26日）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对价人民币 12,600.00 万元，截至目前未按约定足额支

付。自 2025 年 12月 26 日以来，瑞盈资产已多次敦促潮成创新纠正违约行为并足额支付款

项，但潮成创新至今未履行完毕第一期股份转让对价支付义务，已构成违约。据此，瑞盈资

产向潮成创新发出《解除通知函》，自潮成创新 2026年 2月 11日收到函件起，双方签署的

《股份转让协议》解除。本次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后，本次控制权转让事项相应终止，公司控

股股东仍为瑞盈资产，实际控制人仍为钱明飞先生。

3、风险提示：根据瑞盈资产出具的《通知函》，因受让方潮成创新违约，瑞盈资产已据

此解除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本次控制权转让事项相应终止。就该协议解除及控制权转让终止

的相关后续事宜，将由转让双方自行沟通依法解决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

险。



一、本次控制权转让基本情况

2025年 12月 26日，瑞盈资产与潮成创新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潮成创新

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瑞盈资产持有的公司股份 32,666,667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19.09%，股份转让对价为 63,000.00万元人民币（大写：人民币陆亿叁仟万

元整）。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潮成创新，公司实际控制

人将变更为张雁女士。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 月 26日披露的《关于

控股股东签署<股份转让协议>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5-056）。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协议转让的股份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办理过户手续。

二、本次终止控制权转让的情况

2026 年 2月 12 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瑞盈资产出具的《通知函》，主要内

容如下：

“2025 年 12 月 26 日，本公司与天津潮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潮

成创新”）签署《广西瑞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天津潮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关于

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称“《股份转让协

议》”），约定：本公司将本公司持有的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

32,666,667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予潮成创新，股份转让对价总计为人民币

630,000,000.00元；潮成创新应于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签署日（即 2025年 12月 26

日）向本公司收款账户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对价人民币 126,000,000.00元，潮成

创新每逾期一日应向本公司支付应付未付款项万分之五的违约金；如因任何一方

违约导致本协议解除的，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应向守约方赔偿损失，其中

违约金为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10%，如果守约方损失超过该金额的，违约方还应

承担超出部分的损害赔偿责任。

然而，截至本函出具之日，潮成创新仍未按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足额支付

第一期股份转让对价。本公司自 2025年 12 月 26日至今多次当面、电话、书面



敦促潮成创新纠正违约行为、向本公司足额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对价，并分别于

2026年 1月 4日、2026年 1月 20日向潮成创新致送书面《催告函》。

潮成创新的行为已明确违反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约定，根据《民法典》五百

六十三条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：

...

（三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，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；

...

本公司已于 2026年 2月 10日通过顺丰快递向潮成创新指定联络人寄送《解

除通知函》，顺丰单号为 SF1565666******，《解除通知函》已于 2026年 2月 11

日签收。《解除通知函》要求，自《解除通知函》送达潮成创新之日起，本公司

与潮成创新签署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立即解除；潮成创新已付款项优先抵作违约

金，并且潮成创新应赔偿因违约行为给本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。”

鉴于上述情况，公司本次控制权转让相关事项终止。

三、本次终止控制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终止控制权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公司控股股东仍为

瑞盈资产，实际控制人仍为钱明飞先生。本次终止控制权转让事项不会对公司治

理结构、生产经营构成影响，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

根据瑞盈资产出具的《通知函》，因受让方潮成创新违约，瑞盈资产已据此

解除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本次控制权转让事项相应终止。就该协议解除及控制权

转让终止的相关后续事宜，将由转让双方自行沟通依法解决。公司对本次终止控

制权转让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

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

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瑞盈资产出具的《通知函》

特此公告。

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2月 13日


	OLE_LINK17
	OLE_LINK2
	OLE_LINK13

